
附件 3

“乡村振兴”全国农村社会体育指导员

交流展示大会评审规则

第一章 总 则

一、适用范围

为保证“乡村振兴”全国农村社会体育指导员交流展示

大会顺利进行，确保大会评分的公正性、准确性、客观性，

特制定本评审规则。

二、交流展示

（一）适用项目

乡村特色健身技能交流展示。

（二）上场人数

根据交流展示要求与活动通知确定。

（三）时间

3 分 30 秒-4 分 30 秒。

三、出场顺序

上场前抽签决定出场顺序，抽签由组委会有关部门和评

审委员会负责，在领队教练联席会议上进行。

四、活动场地

场地为适合运动的平整场地，场地大小为 18m×16m，标

记带宽 5cm，属于交流展示场地的一部分。标记带与场地四

周的安全距离不少于 3m，交流展示场地距离评审员坐席位置

不少于 6m。



五、音乐

（一）代表须选定一首音乐作为展示音乐。

（二）代表队报名时，须将音乐发送至指定电子邮箱，

并标明音乐名称：省（区、市）+组别+类别+音乐名称。

（三）音乐录制必须达到专业化水准，如因代表队音乐

制作问题，导致在展示时出现音乐播放不清晰或意外中断、

终止等问题，由代表队自行负责。

（四）如更换音乐，须在领队教练联席会议上提出，交

流展示开始后将不能更换。

六、服装

（一）代表队队员着装需适宜运动，符合成套动作风格，

禁止任何不文明、不健康的元素；必须穿着合适内衣、不得

过于暴露；禁止佩戴可能伤及自身或他人的配饰。

（二）可根据展示需要穿着不同款式的展示服装，但服

装必须与展示内容、音乐风格和谐统一。

（三）允许代表队队员化淡妆，可以做发型，但头发不

能遮脸，不得造型怪异。

七、轻器械

可根据交流展示项目选择合适、安全且具有辅助健身功

能的轻器械。

第二章 申诉与监督、评审

一、申诉与监督委员会

监督赛风、赛纪、场地秩序和临场评审员执法的公正性；

处理活动现场出现的问题；处理纠纷、处罚违纪违规行为。



申诉与监督委员会设主任 1 名，副主任 1－2 名，委员

若干名。

二、评审委员会

评审委员会设技术代表 1 名、评审长 1 名、副评审长 2

－4 名，评审员若干名。评审委员会成员在大会期间必须做

到：

（一）参加评审学习，会前、会中讨论及小结会。

（二）按日程安排在指定时间到达场地。

（三）不离开指定区域或座位。

（四）不得与代表队人员（包括领队、教练、运动员及

工作人员）讨论有关大会评审工作的相关内容。

（五）着装：组委会指定服装。

三、评审职责

（一）技术代表

统筹、指导大会评审组科学、规范开展评审工作，参与

评审员人选的推荐与选派，为大会顺利实施提供技术保障。

（二）评审长

评审长负责活动评审全面工作。

1.主持技术会议，制订活动程序和工作计划，组织评审

员学习并进行工作分派，确保规则与规程得到正确执行。在

活动中记录评审员评分情况，如有异常，则评审长有权予以

警告和更换评审员；

2.指挥、协调评审委员会各部门有序开展工作。有权对

有不当行为的代表队队员或代表队提出警告或取消其参会

资格。检查评分结果和成绩记录表（公告表）并签名确认；

3.协助申诉与监督委员会处理大会过程中发生的有关



评审工作的问题；

4.依据规则针对代表队（参会人员）违规情况进行评审

长减分；

5.宣布代表队交流展示成绩，做好评审工作总结以及有

关资料的归档工作。

（三）副评审长

副评审长协助评审长工作

1.在评审长临时缺席时可代行其职；

2.根据分工检查检录、记录等工作，检查各种器材、设

施运行情况，确保大会顺利进行；

3.深入活动现场，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如遇到重大问

题，及时报评审长并研究解决。

（四）检录长

检录长负责统筹管理检录组，指导检录员做好以下工作：

1.认真做好活动各环节检录工作，确保活动顺利、有序

进行。

2.对代表队（队员）进行资格审查，包括检查身份证明、

体检证明、级（组）别等；对代表队（队员）的着装、服饰、

手持轻器械等进行审核。并将审查（审核）结果及时报告评

审长；

3.发现无故弃权、队伍人数有变动、拒绝颁奖或因故不

能到场领奖等情况时，需立即报告评审长。

（五）记录长

记录长负责统筹管理记录组，指导记录员做好以下工作：

1.协助做好队伍报到服务；参加领队教练联席会议，组

织进行抽签；



2.准备活动用表和评审用品；按规则规定对各交流展示

环节评分进行记录汇总；

3.及时将成绩报告评审长，并请评审长、记录长在成绩

表上签名，及时送交检录组、宣告组、颁奖组并及时公布；

4.编制成绩册，送交组委会归档。

（六）礼宾长

负责活动开闭幕式及颁奖仪式等重要环节现场组织工

作。

（七）音乐长

音乐长负责统筹指导音控组做好以下工作：

1.收集整理并逐一试听代表队交流展示音乐，将音乐时

长整理汇总情况报送评审长，指导音控组做好音乐播放工作。

2.收集整理背景音乐、颁奖音乐、入场音乐、展示音乐

等并指导音控组适时播放。

3.活动期间不得向任何人出借放音设备，不得擅自复制

代表队交流展示音乐。

（八）宣告长

1.在评审长指导下进行活动前准备，收集活动相关资料、

宣告活动注意事项、宣传活动专业知识、提醒展示人员注意

活动礼仪等；

2.根据既定流程与工作需要进行宣告；

3.了解活动环节、评分结果与最新情况，协助评审长控

制现场节奏；

4.协助做好主持开、闭幕式及颁奖仪式等工作。

（九）评审员

1.恪守评审员职业道德，服从评审长的指挥；



2.积极参加评审员学习，严格遵守评审纪律；

3.精通各项目评分规则，熟悉各项目专业技能与理论知

识并能在活动中公正执法；

4.按规则规定对代表队的现场表现进行公平、公正、客

观、准确的评判，并做好评判记录，随时接受评审长、申诉

与监督委员会及组委会的工作监督。

第三章 评分

（一）评分方法

1.评分因素：完成（70%）、印象（30%）。

2.满分分值：10 分。

等次 优 良 中 差

分值 9-10 分 8-8.9 分 7-7.9 分 7 分以下

3.评分

评审员的评分精确到 0.01 分。评审员的评分去掉 1 个

最高分和 1个最低分，其余评审员的平均分即为评审员评分，

再减去评审长减分即为最后得分。最后得分保留小数点后三

位数。

（二）评分标准

1.完成（70%）

（1）一致性：全体人员配合默契，动作整齐熟练，与

音乐节奏合拍，队形变化的过渡自然而流畅。

（2）规范性：动作展示符合项目的基本特点与要求，

规范准确、细节到位，无明显的失误、错误。



（3）健身性：符合科学健身与全面健身原则，运动负

荷合理，禁止危险动作，无中途上、下场。

2.印象分（30%）

（1）编排创意：主题鲜明风格突出，场地利用合理，

动作设计创意新颖，队形编排变化多样，富有层次感。

（2）精神风貌：全体人员情绪饱满，充满活力，充分

体现积极乐观、健康向上的良好风貌。

（3）姿态服饰：姿态大方得体，服饰精致美观，无不

文明、不健康因素，契合展示项目主题。

（4）音乐器械：音乐制作优良，无不文明、不健康因

素，轻器械安全可靠且与套路风格相符。

（三）评审长减分

评审长对活动的过程进行监控，并对下列情况酌予减分。

减分因素 最高减分分值

被叫到后 20 秒内未出场表演 0.5 分

展示队员着装仪容不符合规定 0.5 分

展示人数不符合规定 0.5 分

成套时间不足或超时 0.5 分

其他减分 1.0 分

第四章 违规处罚与特殊情况处理

一、违规处理

（一）纪律违规处理

1.代表队在被叫到后 60 秒未出场视为弃权；



2.检录 3 次未到者，可取消该代表队该项参会资格；

3.不服从评审者，可取消该代表队该项参会资格；

4.有不文明、不健康的动作设计，取消参会资格；

5.拒绝领奖者，取消所有成绩与名次。

（二）处罚办法

1.警告；

2.取消参会资格、成绩；

3.取消其获得的与参会项目相关的运动员、教练员、评

审员资格；

4.终身取消相关活动资格；

5.其他纪律处罚由主办单位或组委会有关部门根据情

况予以相应处罚。

二、特殊情况处理

代表队确认报名后不得更换运动员。如确实因伤病或特

殊情况需更换，必须在活动前 24 小时内持相关证明提出申

请，由组委会有关部门同意并报评审组确认后方可更换。

第五章 附则

本规则由中国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负责解释。


